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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文〔2022〕21号                     签发人：李立明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41号提案的答复

何盈、秦飞鹏、李泉水、张建业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关于实施“康养战略”，培育新兴产业”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1、 抓紧编制康养产业发展规划，促进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
按照新的三定方案，民政部门主要负责统筹推进、督促指导、监督管理养老服务工作,拟订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法规、政策、标准并组织实施,承担老年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工作。发展医养康养产业，是养老服务发展的内容之一。目前，民政部门联合发改部门正在编制我市《“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和康养产业发展规划》，初稿已经出来，已两次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意见，我们将把各位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吸收纳入。把医养康养产业列为鼓励发展的新型养老服务业态，纳入到争取上级资金的养老服务项目申报的范围，积极争取各方面资金的支持。
二、促进医疗和养老全方位融合
支持医疗机构办医，我们将严格落实备案制管理规定，取消备案前不合理前置条件，将医疗机构举办的养老机构一并纳入备案管理范围，实行一站式、网上备案，最大限度的为医养康养型养老服务企业提供方便，确保医疗机构举办的养老机构能够及时备案，我们将完善养老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将敬老院、其他社会办养老机构办医、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作为养老服务质量评估的重要内容，在补贴政策上予以倾斜。在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时，为医疗服务预留空间，设置专门的康复医疗室，促进医疗与养老全方位融合。
3、 提高补贴标准，落实补贴政策
今年4月，我们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出台了《中共三门峡市委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扩大了养老服务体系补贴范围，提高了补贴标准，将不低于55%的福彩公益金用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对入住养老服务机构老人，按照自理老人每月100元、半失能老人每人每月150元、全失能老人每人每月300元的标准，发放养老服务补贴。给予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每年20000元运营补贴。
4、 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监督管理
备案制实施之后，安全监督管理从事前审批和事后监管相结合变成了事中事后监管，我们将联合卫健、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消防等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包含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在内的所有养老机构的安全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安全隐患信息抄送制度，严格落实民政部门行业监管责任，消防、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部门的业务监管责任，当地政府属地管理责任和养老机构主体责任，加大养老机构安全设施投入力度，确保我市养老服务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最后，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并希望您在以后的工作中多给我们提供宝贵意见。



  2022年9月25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市民政养老服务科  0398-2182029
   联系人：姚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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